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911 班級經營計畫 導師：許福龍   

班 

級 

經 

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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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生活教育的培養。 

2.尊重學生的多元智慧發展，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3.促進班級團結合作，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4.鼓勵養成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 

5.培養學生負責任。 

班 

級 

經 

營 

目 

標 

1.培養孩子樂觀的態度。 

2.發展孩子的多元智慧。 

 3.維護班級秩序，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4.培養孩子的榮譽感及團隊精神。  

5.培養班級讀書風氣，鼓勵孩子廣泛閱讀並深度思考。 

 6.培養孩子尊重他人的情操。  

生 

活 

常 

規 

一、守時 

1. 7:30 前準時到校。  

2. 7:30 以前繳齊聯絡簿及所有通知單回條。(置於講桌上，導師會清點)  

3. 12:40 準時午休。（秩序股長將缺席同學的座號記在黑板上） 

4.上課準時進教室。(鐘響一分鐘內坐定位，備好上課所需物品)  

5.不得無故缺席，事假事先請，臨時病假由家長親自打電話或 Libe 通知導師，方可准假。  

二、守秩序 

 1.上課、自習或午休時間，嚴禁以下事項：(所有違紀，由秩序股長紀錄交給導師) ①任意換

座位 ②不專心 (趴睡、吃東西、看其他書、寫作業、做其他事…) ③上廁所【必要時，經老師

允許後上廁所】 ④干擾上課秩序 (嬉鬧、講話、隔空喊話、任意走動、傳紙條、借東西…) 

 2.服裝儀容依照學校規定。 

 3.午餐一律在教室內就定位食用 (不可自行訂購校外飲料等)  

4.嚴禁有其它班同學進入本班教室，本班同學亦不可擅自進入別班教室。 

 5.禁止在教室內及走廊上追逐奔跑、嬉鬧、打球。  

三、愛整潔  

1.注意個人衛生，每人須備一條抹布及一包衛生紙，方便自己使用。  

2.不亂丟拉圾，若有垃圾待下課時間拿到垃圾桶丟棄，並確實做好資源回收。 

3.個人周遭環境，保持清潔。  

4.桌面保持清潔，不任意刻劃。  

.5.保持桌椅排列整齊，每人使用三格半地磚。  

四、有禮貌  

1.行為舉止有禮貌，尊重老師，看到所有老師都要問好。 

2.友愛同學，服從幹部領導。  

五、誠實  



1.任何考試均不可以有不誠實的行為 (包括考試時參考別人的答案、以書籍或小抄提示 自己、

改考卷時使用裝了藍筆芯的紅筆…等)。  

2.考試時要主動將桌上及桌墊下的資料清空。  

3.禁止抄襲他人作業及解答。  

六、積極學習  

1.上課應帶齊課本、講義及老師指定的作業或物品。 

2.上課時注意聽講，師生要互動，對於老師的提問要思考且要回應。上課中若要發言， 舉手

老師允許之後才可說話。  

3.準時繳交作業。  

4.同儕之間互促、互勵，培養班級良好的讀書風氣。 

 七、有榮譽心  

1.聯絡簿視同日記，只有導師、同學本人及家長可以看，其它同學禁止翻閱他人聯絡簿。  

2.愛護公物。  

3.踴躍參與班級活動，爭取班級榮譽，建立良好班風。 

4.誠實面對所有大小考試。  

八、其他  

1.維護公共安全，禁止攜帶任何危險物品到學校。 

2.禁止攜帶漫畫、撲克牌、電動玩具等違禁物品到校，違者代為保管至期末或請家長親 自到

校領回。 

3.攜帶手機者，統一於早自習收集並於鎖在學務處。手機只作為放學後與家長聯繫用，其餘時

間，家長有要事，請 line 或打手電給導師代為傳達。 

重 

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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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6(五) 開學日，第四節開始上課，課後輔導開始，下課時間 16：55，班級放 學可能延後 

10～15 分鐘。 

 2. 2/17(六) 補上課 2/15(四) 

 3. 2/19(一) 夜自習開始，參加夜自習的同學在晚餐後 17：40 進夜自習教室。 

 4. 2/21(三)、2/22(四)九年級第三次複習考，課後學習活動照常，2/22 夜自習暫停 

 5. 2/28(三)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6. 3/8(五) 學校日，九年級課後學習活動照常，夜自習暫停 

 7. 3/25-4/12 九年級學生第 2 次志願模擬選填 

 8. 4/4(四)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放假 1 天，4/5(五) 補假 1 天。  

9. 4/11(四)、4/12(五) 九年級定期評量，課後學習活動及夜自習照常。  

10. 4/16(二)、4/17(三) 九年級第四次複習考，課後學習活動及夜自習照常  

11. 4/22(一)～4/25(四) 全中運停課 (比照寒假規定，可留校自習) 

12. 4/30(二) 九年級包高中活動(第 1 節) 

13. 4/30(二)、5/1(三) 九年級補考(第 1～4 節進行)  

14. 5/2(四) 九年級作業抽查(作文三篇)  

15. 5/14(二)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結業  

16. 5/16(四) 九年級課後學習活動及留校夜自習最後 1 天 



 17. 5/17(五) 第 7 節看會考考場  

18. 5/18(六)、5/19(日) 會考  

19. 5/20(一) 九年級技優甄審入學、實用技能學程報名(暫定) 

 20. 5/20(一)起 九年級籃球比賽週 

 21. 5/23(四) 九年級技優甄審、產特需求送件(暫定)  

22. 5/27(一)～5/29(三) 九年級畢業旅行  

23. 6/4(二) 畢業典禮  

24. 6/11(二) 九年級實用技能學程放榜(暫定) 九年級學生第 3 次志願模擬選填(6/11-6/18)  

25. 6/12(三) 九年級技優甄審、產特需求放榜(暫定) 

26. 6/21(五)～6/26(三) 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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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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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年級每天早上都排有複習考試，必須於 7：30 以前到班。 

 2.請家長指導孩子每日睡前將次日該帶的課本、學用品及作業收拾妥當。 

 3.幫忙督導孩子完成學校之課業，讓孩子養成「今日事，今日畢」的習慣。 

 4.善加利用家庭聯絡簿，了解學校行事和活動，並請每日簽名，確知孩子的學習狀況。 

 5.掌握孩子上、下學時間，避免孩子在外遊蕩，發生危險；若因生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到 校，

請事先寫聯絡簿或打電話告知導師，以保障學生安全。 

 6.幫助孩子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最遲應在 23:00 前就寢。 

7.督促孩子注意個人衛生。 

 8.請讓孩子攜帶水壺，不要購買含糖飲料。 

 9.為了孩子的健康，請讓孩子攜帶便當或訂購桶餐，良好的飲食可以使學習效果更佳。 

10. 請多注意孩子的課業狀況，若出現不理想的狀況時，幫助孩子找出原因及解決方法。  

11.  留意孩子所觀賞的電視節目，多看有益身心及知識性的節目。  

12. 協助孩子做時間規劃。 

13. 儘可能在假日多帶孩子到郊外走走或參觀，以增廣孩子見聞。  

14. 學校設有公用電話，可讓孩子攜帶電話卡，若非必要請不要讓孩子帶手機到校，手機在校

內不得開機。 

 15. 請勿讓孩子帶太多零用錢或貴重物品。 

 16. 請讓孩子多幫忙做家事，並處理自己的內務。 

 17. 多肯定孩子的優點，對於孩子的良好表現多給予鼓勵及正面評價。 

 18. 常和孩子聊天，傾聽孩子的心聲，了解孩子的交友狀況。 

 

親 

師 

聯 

絡 

方 

式 

1.聯絡簿。 2.行動電話：0933-666854。 3.學校電話：02-27232771#393   4.line 

 



基北區 112 會考就學區免試入學的計分方式 ~ 

一、 112 國中會考基北區免試入學  積分採計  

類別  
項

目  

上

限  
積分換算  備註  

就學區免

試入學志

願序  

36

分  

36 分  第 1-5 志願  
如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兩個以上類科 (含普通科、

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 ),連續選填該校之類科志

願 ,不限定類科別數均計為同一志願 ,積分相

同。同校不同類科 ,於不同志願序選填 ,則依該志

願序積分採計。  

35 分  第 6-10 志願  

34 分  第 11-15 志願  

33 分  第 16-20 志願  

32 分  第 20-30 志願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

衡

學

習  

21

分  

7 分  符合 1 個領域  

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四領域任三領域前五學

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0 分  未符合  

服

務

學

習  

15

分  

5 分  
每學期服務滿  

6 小時以上  
由國民中學學校認證，採計範圍為七年級上學期

至九年級上學期  

 
0 分  

每學期服務未

滿  6 小時  

國中

教育

會考  

學

科  

35

分  

7 分  A++ 

1. A:精熟  B:基礎  C:待加強  

2. 國文、數學、英語、社會、  

自然五科，各科按等級加標示  

轉換積分 1-7 分  

6 分  A+ 

5 分  A 

4 分  B++ 

3 分  B+ 

2 分  B 

1 分  C 

寫

作

測

驗  

1

分  

1 分  6 級  

x 

0.8

分  
5 級  

0.6

分  
4 級  

0.4

分  
3 級  

0.2

分  
2 級  

0.1

分  
1 級  

總分為 108 分  

 

 



二、111 基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第一 )-免試入學總積分  (108 分 )  

志願序積分  +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加標示及寫作測驗之換算積

分加總為總積分，並依總積分進行比序  

(第二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36 分 )  

依多元學習表現 (含均衡學習、服務學習 )積分進行比序  

 (第三 )-國中教育會考績分  (36 分 )  

依國中教育會考等級加標示及寫作測驗之換算積分加總進行比序  

 

 

 

(第四 )-志 

願序積分  (36 分 )  

依就學區免試入學志願序積分進行比序  

36 分  第 1-5 志願  

35 分  第 6-10 志願  

34 分  第 11-15 志願  

33 分  第 16-20 志願  

32 分  第 21-30 志願  

(第五 )-會考等級加標示  

若會考分數總分同分，錄取先後順續依序比序為 :  

國文科  → 數學科→ 英語科→ 社會科→ 自然科→ 寫作測驗  

分數高者優先錄取。  

(第六 )如經前項比序仍同分時  

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增加名額，增額人數以不超過該校 (科 )之招生名額 5%為

原則，如增額人數逾該校（科）之招生名額 5% ，增額部分依學生實際選填之志願順

序於招生名額 5%以內依序錄取。  

(第七 )如經上述的處理方式後仍有超額情形，則以增加名額錄取  

 

A++ A+ A B++ B+ B C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作文  

6 級  

作文  

5 級  

作文  

4 級  

作文  

3 級  

作文  

2 級  

作文  

1 級  

1 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